未落地轉機證明（客機專用）
    茲證明              君，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輸入(犬、貓)壹批，計     隻，申請書號碼： VP404          ，由           班機載運，自        國起飛，途經        國停留，於停留期間該批動物並未卸下，亦未轉機及另裝載其他動物，敬請查照。

此　　致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分署
證明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航空公司人員簽章）
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航空公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公司章）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